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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吉首大学党委审计委员会

议事规则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、党委各部门：

《吉首大学党委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已经学校党委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贯彻执行。

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

2022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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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党委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党委对学校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健全内部审计

工作领导机制，完善学校监督与治理体系，根据《审计署关于内

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《 “十四

五”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》《湖南省“十四五”审计工作发展

规划》《湖南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吉首大学党委审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）

是学校党委领导下的学校审计工作议事协调机构，负责学校审计

工作的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、督促落实。

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：

审计委员会主任：校党委书记、校长；

审计委员会副主任：校纪委书记、协管审计工作的校领导

审计委员会成员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纪委监察专员

办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
第四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计处，负责处理审计委员

会日常事务，具体负责协调、督促和落实审计委员会部署的各项

工作。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审计处处长兼任。

第五条 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审计工作的决策部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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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议学校审计改革方案、政策及审计规章制度；

（三）审议学校审计工作发展规划；审议年度审计工作报告；

审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；

（四）定期听取学校审计工作汇报和审计结果报告；

（五）研究提出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意见；

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的各项准备工作；

（二）及时传达国家有关审计工作规定；

（三）拟定有关审计工作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拟定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与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五）汇报重大项目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；

（六）拟定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；

（七）完成审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，根据审计工作

实际需要，也可临时组织召开。

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出席方可召

开；会议议事按照民主集中制做出审议意见，视议题是否事关学

校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广大师生员工切身利益情况，报校长办公

会、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第九条 出席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的人员均须对会议事项

承担保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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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对审计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

度。对涉及需要与会人员回避的情形，视议题与被审计相关程度，

由审计委员会主任指定回避。

第十一条 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作为具体审计业务议事

协调机构，在党委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对其负责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则由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8 日印发


